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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农领复〔2025〕2号


关于对元阳县2025年第二批统筹整合使用

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委组织部、县工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农科局：
你们上报的《关于给予批复2025年第二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文件已收悉，经行业主管部门组织评估审查、领导小组集中评议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批复内容
（一）批复金额
共批复建设项目补助资金7436万元，32个项目。其中：
产业发展项目14个4011万元。其中：农科局产业发展1个项目100万元、工信局产业发展项目2个1006万元、南沙镇产业发展1个项目630万元、新街镇产业发展项目4个943万元、嘎娘乡产业发展2个332万元、逢春岭乡产业发展1个100万元、大坪乡产业发展1个300万元、沙拉托乡产业发展1个350万元、牛角寨镇产业发展1个250万元。

2.就业项目1个260万元。元阳县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外出务工稳定就业项目1个260万元。

3.乡村建设项目15个1919万元。其中：南沙镇1个项目116万元、新街镇2个项目303万元、嘎娘乡1个项目95万元、上新城乡1个项目62万元、小新街乡1个项目120万元、逢春岭乡1个项目235、大坪乡1个项目115万元、攀枝花乡1个项目83万元、黄茅岭乡1个项目99万元、黄草岭乡1个项目136万元、俄扎乡1个项目147万元、沙拉托乡1个项目154万元、牛角寨镇1个项目126万元、马街乡1个项目128万元。

4.其他项目2个1246万元。分别是：元阳县2025年项目管理费1个（县财政局和农科局）346万元，元阳县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项目1个900万元。
具体项目详见《元阳县2025年第二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批复表》（附件）。
二、要求事项
（一）严格按方案和程序组织实施项目。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复的方案组织实施，不得随意更改项目建设地点、扶持对象、项目建设等内容。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、环境敏感区等相关制度和名录要求实施项目。并对项目资金和项目信息进行事前公示和事后公告，强化资金项目监管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认真收集项目实施资料。项目实施单位做好项目实施前、实施中、实施后的资料和图片采集工作，所有项目必须按质按时完成建设任务，做实项目公示公告、组织实施、项目管理、组织验收和台账资料归档等工作。同时，指定专人按时向县级项目实施主管部门上报项目建设进度。
（三）加强项目监管和指导。项目主管部门加强项目管理，监督项目实施单位管理使用好项目资金，负责项目实施的指导和监督、进度收集、绩效评价、组织验收、后期资产管护等工作。请各项目实施单位，认真配合行业主管的指导、监督等工作。
（四）加强项目绩效管理。项目实施单位要提升资金使用效益，高质量编制完成项目绩效目标，压实项目管理、绩效管理、监督管理的责任。
此复。
附件：元阳县2025年第二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建设项目批复表
    （此页无内容）
              中共元阳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12日

	中共元阳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2025年2月12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